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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0年度金字第20號

原      告  富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  柯吉源 

訴訟代理人  李孟仁律師

參  加  人 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

法定代理人  張心悌 

訴訟代理人  黃淑雯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李育儒律師 

被      告  張連生 

            張永達 

上二人共同

訴訟代理人  徐明瑋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林巧雯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

事訴訟(108年度重附民字第6號），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，本

院於民國112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  文
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4,743萬3,600元，及被告張連生

自民國108年3月5日起；被告張永達自民國110年12月3日

起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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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59，餘由原告負擔。參加費

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59，餘由參加人負擔

四、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1,582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

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台幣4,743萬3,600元為原告預供擔

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　　

五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為

輔助一造起見，於該訴訟繫屬中，得為參加，民事訴訟法第

5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參加人於本件訴訟繫屬中，具狀表

明其就兩造間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有法律上利害關係，

為輔助原告而聲請參加訴訟(見重附民卷第63至66頁)，經核

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貳、原告主張：

一、被告張連生自民國91年4月至98年7月間擔任原告富驊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(下稱：原告公司)董事長，於98年7月辭任，改

擔任原告公司董事，並指派其子即被告張永達自98年7月起

擔任原告公司董事長(105年6月辭任，惟仍擔任公司董事)。

二、於72年9月間，為因應政府自製經國號戰機之政策，財團法

人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(下稱國防基金會)及民間共同出資設

立全特技術工業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全特公司)，其中國防基

金會持股20％，民間股東持股80％，張連生係於96年5 月

起，接任全特公司董事長至107 年1月公司合併止，全特公

司係屬原告公司關係人。國防基金會曾於70幾年間貸款約新

台幣(下同)3億6,000餘萬元予全特公司，依該基金會與全特

公司於86年12月1日簽訂之債款償還合約書，被告張連生為

連帶保證人就全特公司應償還債務之80％內負連帶清償責

任，嗣因經國號戰機訂單大幅縮減，全特公司遲至90餘年間

仍無法歸還，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(下稱桃園地院)判決全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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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須償還國防基金會本金含利息約7億餘元，並對連帶保

證人即被告張連生之不動產及存款強制執行，清償國防基金

會約2億9,000餘萬元，嗣因全特公司仍無法償還國防基金會

欠款，經國防基金會向桃園地院聲請對全特公司進行清償債

務強制執行程序，102年4月間，桃園地院民事執行處於辦理

公開拍賣全特公司所有之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號

土地(現更路名為楊梅區蘋果路9號)及建物(下稱系爭房地)

時，於102年4月13日以桃院晴101司執天字第73747號函文通

知債務人全特公司、被告張連生及另一債權人即訴外人鄭正

忠，拍賣底價為4億676萬元，被告張連生與訴外人鄭正忠因

知悉桃園地院對全特公司土地廠房公開拍賣底價訂為4億676

萬元，如依公開拍賣程序賣出，所得款項除應扣除土地增值

稅外，其餘款項優先償還該公司積欠國防基金會4億4,951萬

餘元借款債務，張連生將無法收回全特公司積欠其個人之2

億餘元款項，彼等意圖解決張連生投資之全特公司債務及資

金缺口，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之不法利益，籌劃由原告公司新

設子公司富驊航太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富驊航太公司)，再由

富驊航太公司以高價向全特公司收購前揭土地廠房方式，使

被告張連生得以獲取不法利益。於102年5月8日，先於原告

公司第11屆第7次董事會主導通過由原告公司(出資1億8,000

萬元)及富驊生物公司(出資1億2000萬元)合資成立富驊航太

公司。並於富驊航太公司於102年5月13日設立前，且「原告

公司董事會尚未對是否收購全特公司土地廠房及要以何等價

格收購全特公司土地廠房進行決議前」，被告張連生隨即於

102年5月10日發函向國防基金會陳情，表示已尋得第三方買

家，要求該會同意暫緩執行拍賣，再於102年5月14日指示訴

外人宋碧雲(原為原告公司財務長)、訴外人劉碧珠(富驊航

太公司前任監察人)等二人先行開立富驊航太公司1億5,000

萬元臺灣銀行本行支票予全特公司，作為該公司向全特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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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買前揭土地建物之訂金，再持該張支票至國防基金會，欲

清償部分欠款，惟國防基金會雖同意暫緩執行拍賣，仍要求

一次收取全數債款，故未收取前開支票，張連生隨即指示訴

外人鄭正忠，以訴外人鄭正忠之名義於同年5月間，向桃園

地院聲請延緩拍賣全特公司土地廠房。

三、102年7月26日原告公司董事會前會，雖與會人員已達成富驊

航太公司以5億3,000萬元購置全特公司土地廠房之決議，惟

被告張連生仍嫌5億3,000萬元不足以解決全特公司債務及資

金缺口，且將無法收回全特公司積欠其個人之2億餘元款

項，於是先向時任原告公司總經理連富雄、財務長宋碧雲諮

詢再行拉高上開交易價格之影響為何，待被告張連生確認僅

須不超過鑑價報告百分之20之範圍內，即無須外部會計師之

認證後，被告張連生隨即臨時於102年7月30日上午，在全特

公司召開原告公司第11屆第9次董事會，董事黃秀玲因係臨

時接獲通知不及出席，而僅有被告張連生、被告張永達、訴

外人沈麗娟、訴外人何繼武等人出席，並依慣例召開董事會

前會之討論。張連生及訴外人鄭正忠於會中，提出中華徵信

所於102年7月30日出具全特公司前開土地建物於102年7月15

日時價值為「5億1,845萬138元之估價報告」，並以有其他

買家另出高價為由，要求訴外人沈麗娟及何繼武同意將富驊

航太公司與全特公司之交易價格，自5億3,000萬元增列至6

億1,000萬元，致沈麗娟，何繼武誤認鑑價報告金額過低，

而同意改決議以不高於6億1,000萬元之金額，購買全特公司

土地廠房。獲沈麗娟、何繼武同意後，被告張連生並隨即召

開原告公司第11屆第9次董事會，由宋碧雲直接於會中提出

預先擬定之子公司富驊航太公司以「不高於6億1,000萬元價

格，購置全特公司土地及建物」之議案，被告張連生、被告

張永達則形式上暫時離席，而於未有任何說明及討論情況下

3分鐘內即無異議通過該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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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被告二人在明知有中華徵信所於102年7月30日出具全特公司

所有系爭房地於102年7月15日時價值為5億1,845萬138元之

估價報告存在下。在未及時召開富驊航太公司董事會議進行

決議，即由被告張連生自行約定以「6億905萬6,000元」購

買全特公司前開系爭房地，且為符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

分資產處理準則之規定，遂基於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

意，將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管理辦法，改選董事，

監察人，修改章程，決議以6億905萬6,000元購買全特公司

土地廠房並續將土地廠房租予全特公司營運使用之不實事

項，登載於其業務上所作成之董事會議事錄上，並交由被告

張連生及具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犯意聯絡之被告張永達，渠

等於富驊航太公司董事會簽到簿上簽名，以表彰被告張連

生、被告張永達均出席該次董事會決議通過上開議案之不實

事項，足生損害於主管機關對於原告公司及富驊航太公司財

務管理之正確性，致生原告公司受有8,000萬元之財產上損

害。

五、被告張連生與被告張永達於任原告公司董事期間內，在明知

所欲購買系爭房地之合理市價(即中華徵信所於102年7月30

日鑑定報告)下，共同故意以不法侵害原告公司之權利，由

原告公司新設子公司「富驊航太公司」，再由富驊航太公司

以高價向全特公司收購前揭土地廠房方式，以獲取不法利

益。並因損害於主管機關對於原告公司及富驊航太公司財務

管理之正確性，被告二人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、第2

項、民法第185條等規定，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。而被告

二人均係為原告公司之董事，董事與公司實係為委任關係，

渠等在明知尚未獲得董事會決議即有明確授權範圍之下，逾

越權限之行為以高於合理價格之費用致所生之損害，對於委

任人即原告應負賠償之責。另被告二人均係為原告公司之董

事，竟以故意不法行為，且亦有違背忠實執行業務、違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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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等具體情事，被告二人自應依公司法第

23條第1項及民法第28條負損害賠償責任。為此，依民法第1

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85條、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

項、民法第28條等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(一)被告

張連生與被告張永達應連帶給付原告8,000萬元，及自本件

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

算之利息。(二)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予宣告假執行。

參、參加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
一、被告張永達自98年7月起擔任原告公司董事長，並自102年5

月13日起擔任原告公司轉投資設立之富驊航太公司董事長；

被告張連生為原告公司及富驊航太公司之董事，對二間公司

之經營決策具有實質控制力。

二、被告張連生主導原告公司轉投資設立富驊航太公司以購買系

爭房地之初，即有謀求其個人向全特公司取償之利益，並解

決其所投資全特公司之債務問題之意：

(一)被告張連生自96年5月起擔任全特公司董事長，並為全特公

司對國防基金會所負債務之連帶保證人，張連生之不動產及

存款前經桃園地院強制執行，以清償全特公司對國防基金會

2億9,000餘萬元之欠款，嗣因全特公司仍無法償還欠款，國

防基金會乃向桃園地院聲請強制執行全特公司所有之系爭房

地，經桃園地院於102年1月2日委託江庭芳建築師事務所就

系爭房地辦理鑑價，鑑定結果為3億6,965萬7,732元，指定

拍賣底價為4億676萬元，並於102年4月13日發函通知債權人

國防基金會、訴外人鄭正忠及債務人全特公司。

(二)原告公司102年5月8日董事會決議由原告公司出資1.8億元、

富驊生物公司出資1.2億元，共同設立富驊航太公司，並以

設立股本購買廠房及土地。依刑事證人宋碧雲於偵查中具結

證述略以：在102年5月8日董事會當天，董事會就有討論到

桃園地院即將要法拍全特公司的廠房，也決定富驊航太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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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立後要把廠房買下來等語；而刑事證人何繼武就宋碧雲上

開證述內容，亦於偵查中具結證稱在102年5月8日董事會

前，有人向其報告富驊航太公司要買系爭房地乙事；復參被

告張連生於富驊航太公司設立前，即以全特公司名義於102

年5月10日發函向國防基金會陳情，以「業已引進外部資金

擬予全數清償所欠債務」為由，要求國防基金會聲請停止執

行，再於102年5月14日指示訴外人宋碧雲、劉碧珠，開立富

驊航太公司面額1億5,000萬元之臺灣銀行本行支票，作為購

買系爭房地之訂金，可見被告張連生於知悉系爭房地即將進

行公開拍賣後，即主導由原告公司投資設立富驊航太公司，

以購買系爭房地。

(三)又觀諸被告張連生107年1月4日調查筆錄記載「(問：依據前

述富驊航太公司購買全特公司楊梅土地廠房的30%預付款為1

億5,000萬元計算，富驊航太公司當時預定以多少款項購買

購買全特公司楊梅土地廠房？)按照比例計算，富驊航太公

司當時預定以5億元的款項購買全特公司楊梅土地廠房。」

「(問：既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認定之底價為4億

餘元，為何你等要指示富驊航太公司以高於底價1億元之5億

元價格，購買全特公司楊梅土地廠房？)我希望儘量抬高價

格，就有比較多的錢可以償還國防基金會8億元的欠款。」

「(問：你等於102年5月間決定由富驊航太公司以5億元購買

全特公司楊梅土地廠房，事前並未經富驊航太公司及母公司

富驊公司等董事會決議…？有無因此造成富驊航太公司或富

驊公司因此必須增加支出1億元之損害？)是的，我認為這筆

購買土地的資金，也都是由富驊公司所支出，雖然多支出1

億元，但如果可以因此多還錢給國防部，我認為也是幫我解

決相關債務問題…。」可知，被告張連生知悉系爭房地如以

4億676萬元為底價進行公開拍賣，所得款項將優先償還全特

公司積欠國防基金會之4億4,951萬餘元借款債務，張連生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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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收回全特公司積欠其個人之2億餘元款項，亦有不足以

完全清償其所投資之全特公司所負債務之可能，張連生為解

決其所投資之全特公司之債務問題，並謀求其個人向全特公

司取償之利益，乃計畫由富驊航太公司以高於公開拍賣底價

之交易條件向全特公司購買系爭房地。

三、被告張連生為圖謀其個人利益，積極主導抬高富驊航太公司

購置系爭房地之交易價格，並由被告張永達配合張連生之計

畫，使富驊航太公司未經董事會決議，即以遭張連生不合理

抬高之交易價格6億905萬6,000元向全特公司購買系爭房

地，進而致富驊公司受有財產上之損害：

(一)被告張連生故意隱匿有助於富驊航太公司降低系爭房地取得

成本之重要資訊，富驊公司董事會基於不完全之資訊，於10

2年7月26日達成以5.3億元購買系爭房地之共識：1.黃秀玲

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略為：我有於102年7月26日參加富驊公司

董事會會前會，當時鄭正忠及律師均有到場，開會中並傳閱

系爭房地之鑑價報告金額約5.1億元、5.2億元，律師並表示

附近實價登錄價格超過6.5億元，但開會時何繼武、沈麗

娟、鍾昌杰跟我均表示鑑價報告僅5.1億元，認為不宜出價

過高，但律師或鄭正忠又另外提到買賣需要處理費用，估計

是2,000萬元，所以後來何繼武、沈麗娟、鍾昌杰跟我均認

為可以5.1億元為基礎，加計2,000萬元作為購買系爭房地之

價金，雖然後來律師有表示價格太低，但我們沒有因此改變

決定…張連生當時未告知桃園地院所定之拍賣底價等語。2.

何繼武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略以：102年7月26日之會前會中，

印象中有律師在場，並提供系爭房地之實價登錄資料，提到

鑑價報告之價格為5.1億元，另外還需要其他處理費用，所

以需要以5.3億購買系爭房地等語。何繼武於刑事審理程序

中證稱略為：我不知道法院對系爭房地之鑑定價格。3.沈麗

娟於偵查中證稱略為：富驊公司於102年7月26日召開之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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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會前會，有作成以5.3億元與全特公司進行系爭房地交易

之共識，但是張連生不同意，希望以王志超律師所提及之6.

7億元來進行交易，…我不清楚江庭芳建築師就系爭房地所

為之鑑定價格為3.69億元，張連生、鄭正忠等人於開董事會

或會前會均未曾告知這件事。4.宋碧雲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略

為：在102年7月26日董事會會前會中，我有報告鑑價公司鑑

定系爭房地市價之結果，及購買系爭房地之資金來源及收益

狀況，鄭正忠於該會中有就不動產行情部分說明，並提到實

際交易價格可以高於鑑價報告2,000萬元，就是5.1億元加上

2,000萬元，當時王志超律師亦有在場，後來董事就上開金

額就達成共識等語，及於刑事審理程序中證稱略為：102年7

月26日、102年7月30日沒有任何人提到法院拍賣底價等語。

5.由上可知，被告張連生明知江庭芳建築師事務所出具之系

爭房地鑑價結果為3億6,965萬7,732元、桃園地院指定公開

拍賣底價為4億676萬元，然其於原告公司102年7月26日董事

會會前會中未將上開資訊提供予原告公司董事參考，僅提出

中華徵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出具之估價報告(系爭房

地於102年5月23日之價值為5億118萬3,888元)，並委請律師

王志超提出「依實價登錄，系爭房地應以6.7億元購買」之

資訊，致原告公司董事會未能充分考量所有可能影響交易價

格之有利、不利因素，而達成以5.3億元購買系爭房地之共

識。

(二)被告張連生認為原告公司董事於102年7月26日所同意之購買

價格即5.3億元過低，其於原告公司召開102年7月30日董事

會前，即已自行決定富驊航太公司應以6億905萬6,000元向

全特公司購買系爭房地：1.宋碧雲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略為：

102年7月26日會後某日，連富雄叫我去張連生辦公室，當日

鄭正忠也在場，張連生問我，如果要提高富驊航太公司之購

買價格，會需要注意什麼規定，我跟他們說，如果超過鑑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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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格20％，依規定需要另外請專家出具評估報告，也需要董

事會核准…接著張連生跟鄭正忠就針對系爭房地大概抓一個

可以提高方向的金額，當時張連生已經決議希望以6億購買

系爭房地，並且打算要說服其他董事。2.劉碧珠於偵查中具

結證稱略為：我於102年7月26日填具之富驊航太公司款項申

請單，是依據本案買賣契約書，雖然本案買賣契約書係於10

2年7月30日才簽訂，但我在本案買賣契約書簽訂前，就經宋

碧雲告知而知悉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。3.又劉碧珠確曾於10

2年7月26日以富驊航太公司之資金申請開立面額4億4,951萬

9,054元、發票日為102年7月29日之臺灣銀行本行支票，互

核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上記載略為：系爭房地之買賣總價款

為6億905萬6,000元整，第一次款為4億4,951萬9,054元，且

第一次款由富驊航太公司代全特公司清償本案全特公司積欠

國防基金會之債務等情，可見該支票確係用以支付全特公司

系爭房地之買賣價款無疑；復參以上開支票，係於102年7月

30日9時許存入國防基金會設於臺灣銀行之帳戶，早於富驊

公司於102年7月30日召開董事會決議以不高於6.1億元價格

購買系爭房地之之時間即同日10時30分許，此有原告公司第

11屆第9次董事會議事錄可稽。足徵張連生於富驊公司召開1

02年7月30日董事會前，即已自行決定富驊航太公司應以6億

905萬6,000元向全特公司購買系爭房地。

(三)被告張連生積極主導抬高富驊航太公司購買系爭房地之交易

價格，致原告公司董事會最終決議以不高於6.1億元之價格

購買系爭房地：1.宋碧雲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略為：102年7月

26日會後某日，連富雄叫我去張連生辦公室，當日鄭正忠也

在場，張連生問我，如果要提高富驊航太公司之購買價格，

會需要注意什麼規定，我跟他們說，如果超過鑑定價格2

0％，依規定需要另外請專家出具評估報告，也需要董事會

核准…接著張連生跟鄭正忠就針對系爭房地大概抓一個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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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方向的金額，當時張連生已經決議希望以6億購買系爭

房地，並且打算要說服其他董事…我在現場有反問他們，先

前董事會決議要用5.3億元價格購買，為什麼又突然要往上

調，他們就表示這部分他們會處理…另外因為他們當日有告

訴我要用6億元左右之價格購買，所以我就以他們所指之價

格製作富驊航太公司預計取得不動產評估之簡報資料，估定

廠房金額為6至7億，所以這份資料跟5月份的版本(按即估定

廠房價值為4至5億)才會有所差距。2.何繼武於偵查中證稱

略以：102年7月30日開董事會會前會時，富驊公司人員有展

示相關資料，說明富驊航太公司未來遠景，雖然中華徵信不

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出具之估價報告估定之價格僅為5億

1,845萬380元，但當時張連生等人表示希望我們支持，並說

明桃園地院拍賣時，有買家希望用6億多元價格購買系爭房

地，並提及鄰近土地交易價格都7億多元、期望售價高於6.1

億元…我印象中，宋碧雲有以6.1億元之價格作相關財務分

析，即以6.1億元購買系爭房地對富驊企業公司財務影響及

收益等情形，因此我們才會以高於該估價報告所鑑定金額1

億元之價格購買系爭房地。並於刑事審理程序中證稱略為：

102年7月30日開董事會會前會時，我們有參考鑑價報告及實

價登錄，實價登錄之資訊顯示有其他人用7億元之價格標售

土地，所以根據這些資訊，我們才會增加購買金額。3.連富

雄於刑事審理程序中證稱略為：富驊公司於102年7月30日召

開董事會時，有聽過宋碧雲及鄭正忠提到應以6.1億元之價

格購買系爭房地，因為全特公司參考附近土地交易價格，認

為中華徵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估價報告出具之價格過

低，不願意賣…當日宋碧雲有提供附近土地價格之資料，至

於張連生提到的8億元純粹是口頭上說明。4.沈麗君於偵查

中具結證稱略以：102年7月30日那次董事會會前會，我記得

張連生希望以7.5億元來交易，證人即房仲徐浩芳有發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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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本件楊梅土地如果以102年3月交易價格之每坪10萬元計

算，應該價值8.8億元，徐浩芳亦有提及有提他人要以6至7

億元競標。5.徐浩芳於刑事審理程序中亦具結證稱略以：在

102年7月30日董事會之前，張連生找我去全特公司，我當時

與張連生、鄭正忠、沈麗娟、何繼武在辦公室聊天，我是以

個人經驗跟他們提及「如果以102年3月交易價格之每坪10萬

元計算，應該價值8.8億元，亦有提及有提他人要以6至7億

元競標」這些話等語。6.由上可知，張連生為拉高富驊航太

公司買受系爭房地之價金至其自行決定之6億905萬6,000

元，乃於富驊公司107年7月30日董事會會前會中，提出系爭

房地之價值顯然高於估價報告所載價格之意見，並找房屋仲

介徐浩芳到場以其不動產交易經驗，向董事說明系爭房地市

價顯然高於估價報告所載價格，藉以取信於原告公司董事

會，再藉由宋碧雲先行擬定之財務分析，即計算以6.1億元

價格購買系爭房地對原告公司財務影響及收益，說服與會董

事提高買受系爭房地之價金。張連生未將江庭芳建築師事務

所出具之系爭房地鑑價結果及桃園地院指定拍賣底價提供予

富驊公司董事參考，復以上述方式積極主導抬高富驊航太公

司向全特公司購買系爭房地之交易價格，致原告公司董事會

基於偏頗、不完全之資訊，最終決議以不高於6.1億元之價

格購買系爭房地。

(四)另在原告公司尚未作成以不高於6.1億元之價格購買系爭房

地之決議，富驊航太公司亦未召開董事會討論決議之情況

下，被告張連生、張永達即令富驊航太公司以6億905萬6,00

0元向全特公司購買系爭房地，其等為掩飾上情，復製作不

實之富驊航太公司102年7月30日董事會議事錄：1.原告公司

及富驊航太公司之董事長為張永達，全特公司之董事長為張

連生，二人為父子，為一親等之直系血親關係，依證券發行

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8條第2項第5款規定，富驊航太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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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全特公司間之交易即屬關係人交易，且系爭房地交易數額

高達6億餘元，富驊航太公司應先將101年2月13日修正發布

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14條第1項所定

之資料提交予董事會，並經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，始

得與全特公司簽訂本案交易之契約及支付款項，合先敘明。

2.張永達在原告公司董事會決議以不高於6.1億元之價格購

買系爭房地前，及富驊航太公司未召開董事會就購置系爭房

地為討論決議之情況下，即配合張連生自行決定富驊航太公

司以6億905萬6,000元向全特公司購買系爭房地之計畫，於1

02年7月29日核准開立富驊航太公司面額4億4,951萬9,054元

臺灣銀行本行支票，作為富驊航太公司向全特公司購買系爭

房地之價金，代償全特公司對國防基金會之債務，此觀張永

達於偵查中具結證稱略以：富驊航太公司102年7月29日款項

申請單是由我用印核准動支，復參以富驊航太公司面額4億

4,951萬9,054元支票之發票日為102年7月29日、系爭房地之

買賣契約書記載第一次款為4億4,951萬9,054元，上開富驊

航太公司支票於富驊公司102年7月30日董事會10時30分開會

前之同日9時許即存入國防基金會設於臺灣銀行之帳戶等情

相互勾稽即明。3.又富驊航太公司實際上並未於102年7月30

日上午11時許召開董事會及進行討論決議，此有張連生於偵

查中供述及連富雄於刑事審理程序中具結證述可稽，為掩飾

富驊航太公司未經董事會決議即以張連生自行決定之6億905

萬6,000元向全特公司購買系爭房地之事實，張連生乃指示

宋碧雲製作不實之富驊航太公司董事會議事錄，並由張永達

配合於其上簽名，製造富驊航太公司就購買系爭房地之交易

行為已作成董事會決議之假象，被告張連生、張永達就此部

分所涉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，業於刑事審理程序中認罪。

(五)富驊公司董事會已於102年7月26日就富驊航太公司應以5.3

億元購買系爭房地乙節達成共識，然被告張連生、張永達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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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配合使富驊航太公司於未經董事會決議之情況下，以遠高

於系爭房地估價金額(5億118萬3,888元、5億1,845萬138元)

及原預定購買價格(5.3億元)之不合理高價6億905萬6,000

元，向全特公司購買系爭房地，使富驊航太公司無端增加系

爭房地取得成本7,905萬6,000元(6億905萬6,000元－5億3,0

00萬元=7,905萬6,000元)而受有損害，進而致原告公司受有

損害。

四、被告張連生上開行為，經 鈞院刑事庭以107年度金訴字第81

號判決成立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不合營業常規交易

罪、同條項第3款特別背信罪；被告張永達則經上開判決成

立刑法第215條、第216條之罪。

五、被告張連生、張永達分別為原告公司、富驊航太公司之董事

及董事長，竟違背職務從事損害原告公司之行為，致該公司

受有財產上損害，被告自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、民法第1

84條、第185條及第544條規定，連帶對原告公司負損害賠償

責任。

肆、被告方面：

一、被告張連生及張永達並未為非常規交易，原告公司自無受有

損害：訴外人富達航太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富達航太公司，

原名富驊航太公司，原屬原告之子公司，後因原告於105年5

月間處分富達航太公司，富達航太公司現已非原告之子公

司)自始並未決議以5.3億購置系爭不動產，且以6.1億元之

價格購置系爭不動產係經原告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，非屬非

常規交易，原告未受有損害。

二、縱認被告張連生有為非常規交易行為，原告亦無權提起本件

附帶民事訴訟：

(一)本案被害人為富達航太公司，原告並非刑事判決之直接被害

人，自不得提起本件附帶民事訴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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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1、按可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者依我國實務見解僅限於「直接被害

人」，而不包括「間接被害人」。又如犯罪被害人係公司，

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之原告係公司股東，實務即認公司股東

非直接被害人(105年度台抗字第456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)。

 2、經查，本件向全特公司購買系爭不動產之契約當事人為富達

航太公司，並非原告，如系爭買賣為非常規交易(假設語)，

被害人即為富達航太公司，自應由富達航太公司為請求權

人，依上開實務見解與債之相對性、法人格各自獨立等民事

法理，原告僅係富達航太公司之股東，並非直接被害人，應

無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之權。

 3、原告誤認其為本案被害人可提起附帶民事訴訟，恐係因起訴

書及刑事一審判決均適用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及

第3款規定，然被告張連生行為是否適用證券交易法與原告

是否為本案直接被害人要屬二事，不得混為一談。又刑事一

審判決依原告持有富達航太公司股份比例計算原告所受損害

之本旨，亦僅係在判斷被告張連生行為是否符合「重大損

害」此一刑事構成要件，非謂原告因此即受有損失。

(二)原告本件請求之損害賠償與刑事判決之沒收，二者同一，若

同時成立自有違損害填補原則：

 1、原告請求被告張連生賠償8,000萬元，無非係以臺灣新北地

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858號起訴書認被告張連生涉犯非

常規交易，造成原告受有8,000萬元之損失，為其主要論

據，然就上開損失，鈞院107年度金訴字第81號刑事判決業

已宣告沒收犯罪所得，因犯罪所得本應依法發還予被害人，

故原告所受損害即將因此而受填補，原告自無由再以本件訴

訟重複請求原告，就其單一行為另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 2、如被告張連生有罪判決確定，而應繳交犯罪所得，因犯罪所

得將依法發還被害人，原告所受損害已受填補，故原告即無

權利保護必要；倘若被告張連生獲無罪判決，原告請求亦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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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附麗，如原告本件請求之損害賠償與刑事判決之沒收同時

成立，反而有違損害填補原則。

(三)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之契約當事人為富達航太公司，而非原

告，故實際受損人應係富達航太公司，現富達航太公司之損

害已獲填補，自無再由原告向被告張連生請求之理：

 1、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之契約當事人為富達航太公司，而非原

告，故實際受損人應係富達航太公司，要不得僅因富達航太

公司於交易時為原告之子公司，逕認原告亦因此而受有損

害，倘認富達航太公司與原告皆直接或間接受有損害，恐有

重複評價被告張連生行為之嫌。

 2、退步言之，因系爭不動產交易買賣雙方(即全特公司與富達

航太公司)合併，富達航太公司承受全特公司之所有債權債

務，富達航太公司因高買系爭不動產所受之損害，與全特公

司因高賣系爭不動產所獲之利益，已發生混同之法律效果，

依損害填補原則，富達航太公司所受損害已獲填補，自無再

由原告向被告張連生請求之理。

(四)退萬步言之，縱認原告為直接被害人得提起本案附帶民事訴

訟，富達航太公司係由原告與富驊生物公司係分別投資1.8

億元及1.2億元成立，原告就富達航太公司之持股比例為6

0％，縱使富達航太公司因被告張連生之行為而受有損害7,9

05萬6,000元，依原告之持股比例計算，損害額僅4,743萬3,

600元，非原告起訴主張之8,000萬元。

三、被告張永達自始與本件非常規交易無涉，且其偽造文書行為

亦未造成原告損失，原告請求被告張永達負損害賠償責任，

顯有違誤：

(一)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858號起訴書中載明，致原

告受有8,000萬元損害之行為，乃證券交易法特別背信罪及

非常規交易罪，然被告張永達並非證券交易法特別背信罪及

非常規交易罪之被告，原告請求被告張永達負損害賠償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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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，顯有違誤。又鈞院107年度金訴字第81號刑事判決亦認

定，被告張永達就被告張連生提高價格乙事並不知情，被告

張永達自毋庸負本案民事賠償責任。

(二)檢察官起訴書所載被告張永達所犯之刑事偽造文書犯行，乃

未實際召開富驊航太公司之董事會決議，僅生損害於主管機

關對於原告公司及富驊航太公司財務管理之正確性，並未致

生損害於原告公司，換言之，被告張永達偽造文書犯行之被

害人本非原告公司，自與原告無涉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請求實屬無據。並聲明：(一)原告之訴及假

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(二)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免為

假執行。

伍、本院之判斷：

一、原告主張被告張連生為原告公司及富驊航太公司之董事，被

告張永達自98年7月起擔任原告公司董事長，並自102年5月1

3日起擔任原告公司轉投資設立之富驊航太公司董事長。被

告張連生為謀求其個人向全特公司取償之利益，並解決其所

投資全特公司之債務問題，積極主導抬高富驊航太公司購置

系爭房地之交易價格，並由被告張永達配合張連生之計畫，

使富驊航太公司未經董事會決議，即以遭張連生不合理抬高

之交易價格6億905萬6,000元向全特公司購買系爭房地，進

而致原告公司受有財產上之損害等情。為被告所否認，並辯

以前詞。是本院應審究者為：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、第

2項、第185條、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、民法第28條

等規定，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損失，有無理由？若有理由，得

請求賠償之金額為何？

二、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85條、第544條及公

司法第23條第1項、民法第28條等規定，請求被告連帶賠償

損失，有無理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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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按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，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

決之效力，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，而斟酌其

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，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，

即非法所不許(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號判例參照)。又

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

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固有明文，惟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

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，被告對其主張，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

反對之主張者，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，亦應負證明之責，

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(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855號判例

意旨參照)。次按民法第184條規定「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

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

方法，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致生損

害於他人者，負賠償責任。」；民法第544條規定「受任人

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，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，

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。」；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

「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，

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」；再按

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。」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

有明文。而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，並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

在主觀上有犯意聯絡為必要，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，

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，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，已足以

成立共同侵權行為(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29號民事判決

意旨參照)。　

(二)經查，被告張連生自96年5月起擔任全特公司董事長，並為

全特公司對國防基金會所負債務之連帶保證人，張連生之不

動產及存款前經桃園地院強制執行，以清償全特公司對國防

基金會2億9,000餘萬元之欠款，惟因全特公司仍無法償還欠

款，國防基金會乃向桃園地院聲請強制執行全特公司所有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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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房地，經桃園地院於102年1月2日委託江庭芳建築師事

務所就系爭房地辦理鑑價為3億6,965萬7,732元(見偵字第28

58號卷一第156至174頁)，指定拍賣底價為4億676萬元(見偵

字第2858號卷一第175至178頁)，並於102年4月13日發函通

知債權人國防基金會、訴外人鄭正忠及債務人全特公司。次

查，原告公司102年5月8日董事會決議由原告公司出資1.8億

元、富驊生物公司出資1.2億元，共同設立富驊航太公司，

並以設立股本購買廠房及土地(見偵字第2858號卷一第577至

579頁)。被告張連生於富驊航太公司設立前，即以全特公司

名義於102年5月10日發函向國防基金會陳情，以業已引進外

部資金擬予全數清償所欠債務為由，要求國防基金會聲請停

止執行(見偵字第2858號卷一第101至102頁)，再於102年5月

14日指示訴外人宋碧雲、劉碧珠，開立富驊航太公司面額1

億5,000萬元之臺灣銀行本行支票，作為購買系爭房地之訂

金(見偵字第2858號卷一第591至593頁)。可見被告張連生於

知悉系爭房地即將進行公開拍賣後，即主導由原告公司投資

設立富驊航太公司，以購買系爭房地。又被告張連生107年1

月4日調查筆錄稱：「富驊航太公司當時預定以5億元的款項

購買全特公司楊梅土地廠房。」「我認為這筆購買土地的資

金，也都是由富驊公司所支出，雖然多支出1億元，但如果

可以因此多還錢給國防部，我認為也是幫我解決相關債務問

題…。」(見偵字第2858號卷三第192、194頁)。足證被告張

連生主導原告公司轉投資設立富驊航太公司以購買系爭房地

之初，即有謀求其個人向全特公司取償之利益，並解決其所

投資全特公司之債務問題之意。

(三)被告張連生故意隱匿有助於富驊航太公司降低系爭房地取得

成本之重要資訊，原告公司董事會基於不完全之資訊，於10

2年7月26日達成以5.3億元購買系爭房地之共識。此據黃秀

玲於偵查中結證稱：我有於102年7月26日參加富驊公司董事



2023/9/15 下午5:37 臺灣新北地⽅法院 110 年度⾦字第 20 號⺠事判決
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printData.aspx?id=PCDV%2c110%2c⾦%2c20%2c20230831%2c1 20/28

會會前會，當時鄭正忠及律師均有到場，開會中並傳閱系爭

房地之鑑價報告金額約5.1億元、5.2億元，律師並表示附近

實價登錄價格超過6.5億元，但開會時何繼武、沈麗娟、鍾

昌杰跟我均表示鑑價報告僅5.1億元，認為不宜出價過高，

但律師或鄭正忠又另外提到買賣需要處理費用，估計是2,00

0萬元，所以後來何繼武、沈麗娟、鍾昌杰跟我均認為可以

5.1億元為基礎，加計2,000萬元作為購買系爭房地之價金，

雖然後來律師有表示價格太低，但我們沒有因此改變決定…

張連生當時未告知桃園地院所定之拍賣底價等語(見偵字第2

858號卷三第316至318頁)。何繼武於偵查中結證稱：102年7

月26日之會前會中，印象中有律師在場，並提供系爭房地之

實價登錄資料，提到鑑價報告之價格為5.1億元，另外還需

要其他處理費用，所以需要以5.3億購買系爭房地等語(見偵

字第2858號卷三第365至366頁)；其於刑事審理中證稱：我

不知道法院對系爭房地之鑑定價格(見107金訴81卷二第423

頁)。沈麗娟於偵查中證稱：富驊公司於102年7月26日召開

之董事會會前會，有作成以5.3億元與全特公司進行系爭房

地交易之共識，但是張連生不同意，希望以王志超律師所提

及之6.7億元來進行交易，我不清楚江庭芳建築師就系爭房

地所為之鑑定價格為3.69億元，張連生、鄭正忠等人於開董

事會或會前會均未曾告知這件事(見偵字第2858號卷二第465

至466頁、偵字第2858號卷三第519至520頁)。宋碧雲於偵查

中結證稱：在102年7月26日董事會會前會中，我有報告鑑價

公司鑑定系爭房地市價之結果，及購買系爭房地之資金來源

及收益狀況，鄭正忠於該會中有就不動產行情部分說明，並

提到實際交易價格可以高於鑑價報告2,000萬元，就是5.1億

元加上2,000萬元，當時王志超律師亦有在場，後來董事就

上開金額就達成共識等語；其於刑事審理中證稱：102年7月

26日、102年7月30日沒有任何人提到法院拍賣底價(見偵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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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858號卷三第444頁、107金訴81卷二第327頁)。基此，被

告張連生明知江庭芳建築師事務所出具之系爭房地鑑價結果

為3億6,965萬7,732元、桃園地院指定公開拍賣底價為4億67

6萬元，然其於原告公司102年7月26日董事會會前會中未將

上開資訊提供予富驊公司董事參考，僅提出中華徵信不動產

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出具之估價報告，並委請律師王志超提出

「依實價登錄，系爭房地應以6.7億元購買」之資訊。被告

張連生僅提供片面、偏頗而有利於抬高系爭房地交易價格之

資訊，致原告公司董事會未能充分考量所有可能影響交易價

格之有利、不利因素，而達成以5.3億元購買系爭房地之共

識。嗣被告張連生認為原告公司董事於102年7月26日所同意

之購買價格5.3億元過低，其於原告公司召開102年7月30日

董事會前，即已自行決定富驊航太公司應以6億905萬6,000

元向全特公司購買系爭房地，此亦據宋碧雲於偵查中結證

稱：102年7月26日會後某日，連富雄叫我去張連生辦公室，

當日鄭正忠也在場，張連生問我，如果要提高富驊航太公司

之購買價格，會需要注意什麼規定，我跟他們說，如果超過

鑑定價格20％，依規定需要另外請專家出具評估報告，也需

要董事會核准…接著張連生跟鄭正忠就針對系爭房地大概抓

一個可以提高方向的金額，當時張連生已經決議希望以6億

購買系爭房地，並且打算要說服其他董事等語(見偵字第285

8卷二第227至228頁)。劉碧珠於偵查中結證稱：我於102年7

月26日填具之富驊航太公司款項申請單，是依據本案買賣契

約書，雖然本案買賣契約書係於102年7月30日才簽訂，但我

在本案買賣契約書簽訂前，就經宋碧雲告知而知悉系爭房地

之買賣價金(見偵字第2858號卷二第100至101頁)。又劉碧珠

確曾於102年7月26日以富驊航太公司之資金申請開立面額4

億4,951萬9,054元、發票日為102年7月29日之臺灣銀行本行

支票(見偵字第2858號卷一第190頁)；復參以上開支票，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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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102年7月30日9時許存入國防基金會設於臺灣銀行之帳

戶，早於富驊公司於102年7月30日召開董事會決議以不高於

6.1億元價格購買系爭房地之之時間即同日10時30分許，此

有原告公司第11屆第9次董事會議事錄可稽(見偵字第2858號

卷一第115頁)。足證被告張連生認為原告公司董事於102年7

月26日所同意之購買價格5.3億元過低，遂計畫於不超過中

華徵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出具之估價金額20％之範圍

內，抬高富驊航太公司購買系爭房地之價格，於原告公司召

開102年7月30日董事會前，即已自行決定富驊航太公司應以

6億905萬6,000元向全特公司購買系爭房地。

(四)被告張連生為拉高富驊航太公司買受系爭房地之價金至其自

行決定之6億905萬6,000元，乃於富驊公司107年7月30日董

事會會前會中，提出系爭房地之價值顯然高於估價報告所載

價格之意見，並找房屋仲介徐浩芳到場以其不動產交易經

驗，向董事說明系爭房地市價顯然高於估價報告所載價格，

藉以取信於原告公司董事會，再藉由宋碧雲先行擬定之財務

分析，即計算以6.1億元價格購買系爭房地對原告公司財務

影響及收益，說服與會董事提高買受系爭房地之價金。致原

告公司董事會基於偏頗、不完全之資訊，最終決議以不高於

6.1億元之價格購買系爭房地。此已據宋碧雲於偵查中結證

在卷。何繼武於偵查中證稱：102年7月30日開董事會會前會

時，富驊公司人員有展示相關資料，說明富驊航太公司未來

遠景，雖然中華徵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出具之估價報

告估定之價格僅為5億1,845萬380元，但當時張連生等人表

示希望我們支持，並說明桃園地院拍賣時，有買家希望用6

億多元價格購買系爭房地，並提及鄰近土地交易價格都7億

多元、期望售價高於6.1億元…我印象中，宋碧雲有以6.1億

元之價格作相關財務分析，即以6.1億元購買系爭房地對富

驊企業公司財務影響及收益等情形，因此我們才會以高於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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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價報告所鑑定金額1億元之價格購買系爭房地(見偵字第28

58號卷二第330至331頁、偵字第2858號卷三第366頁)。其於

刑事審理中證稱：102年7月30日開董事會會前會時，我們有

參考鑑價報告及實價登錄，實價登錄之資訊顯示有其他人用

7億元之價格標售土地，所以根據這些資訊，我們才會增加

購買金額(見107金訴81卷二第420、425頁)。連富雄於刑事

審理中證稱：富驊公司於102年7月30日召開董事會時，有聽

過宋碧雲及鄭正忠提到應以6.1億元之價格購買系爭房地，

因為全特公司參考附近土地交易價格，認為中華徵信不動產

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估價報告出具之價格(即5億1,845萬380

元)過低，不願意賣，當日宋碧雲有提供附近土地價格之資

料，至於張連生提到的8億元純粹是口頭上說明等語(見107

金訴81卷二第389至390頁)。沈麗君於偵查中結證稱略以：1

02年7月30日那次董事會會前會，我記得張連生希望以7.5億

元來交易，證人即房仲徐浩芳有發言，稱本件楊梅土地如果

以102年3月交易價格之每坪10萬元計算，應該價值8.8億

元，徐浩芳亦有提及有他人要以6至7億元競標(見偵字第285

8號卷三第520至521頁）。徐浩芳於刑事審理中結證稱：在1

02年7月30日董事會之前，張連生找我去全特公司，我當時

與張連生、鄭正忠、沈麗娟、何繼武在辦公室聊天，我是以

個人經驗跟他們提及「如果以102年3月交易價格之每坪10萬

元計算，應該價值8.8億元，亦有提及有提他人要以6至7億

元競標」這些話等語(見107金訴81卷二第82、86至89頁)。

(五)被告張永達在富驊公司董事會決議以不高於6.1億元之價格

購買系爭房地前，及富驊航太公司未召開董事會就購置系爭

房地為討論決議之情況下，即配合張連生自行決定富驊航太

公司以6億905萬6,000元向全特公司購買系爭房地之計畫，

於102年7月29日核准開立富驊航太公司面額4億4,951萬9,05

4元臺灣銀行本行支票，作為富驊航太公司向全特公司購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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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房地之價金，代償全特公司對國防基金會之債務，此觀

張永達於偵查中結證稱：富驊航太公司102年7月29日款項申

請單是由我用印核准動支等語自明(見偵字第2858號卷三第1

04頁)。而富驊航太公司實際上並未於102年7月30日上午11

時許召開董事會及進行討論決議，此有張連生於偵查中供述

(見偵字第2858號卷三第303頁)及連富雄於刑事審理中證述

可證(見107金訴81卷二第397頁)。為掩飾富驊航太公司未經

董事會決議即以張連生自行決定之6億905萬6,000元向全特

公司購買系爭房地之事實，張連生乃指示宋碧雲製作不實之

富驊航太公司董事會議事錄，並由張永達配合於其上簽名，

製造富驊航太公司就購買系爭房地之交易行為已作成董事會

決議之假象。

(六)原告公司董事會已於102年7月26日就富驊航太公司應以5.3

億元購買系爭房地乙節達成共識，然被告張連生、張永達相

互配合使富驊航太公司於未經董事會決議之情況下，以遠高

於系爭房地估價金額(5億118萬3,888元、5億1,845萬138元)

及原預定購買價格(5.3億元)之高價6億905萬6,000元，向全

特公司購買系爭房地，使富驊航太公司無端增加系爭房地取

得成本7,905萬6,000元(6億905萬6,000元－5億3,000萬元=

7,905萬6,000元)而受有損害，進而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害。

被告張連生上開行為，經本院刑事庭以107年度金訴字第81

號判決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不合營業常規

交易罪，處有期徒刑5年，併科罰金2,000萬元；同條項第3

款之背信罪，處有期徒刑6月。被告張永達經判決共同犯刑

法第215條、第216條之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，處有期徒刑6

月等情，有本院107年度金訴字第81號刑事判決可證(見本院

卷第11至77頁)。

(七)被告張連生所為上開行為，構成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

款、第3款之罪，應屬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所定背於善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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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俗之方法，亦構成同條第2項所稱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

致生損害於原告公司。被告張永達所為上開行為，應屬民法

第184條第1項後段所定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式，加損害

於他人，致生損害於原告公司。另查被告張連生為原告公

司、富驊航太公司之董事及實質決策權人，被告張永達為原

告公司、富驊航太公司之董事長，其等上開行為違背公司負

責人應負之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，致原告公司受

有財產上損害，自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，對原告公

司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再者，被告張連生、張永達違背其身為

公司負責人，受託執行職務應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，自

應依民法第544條規定對委任人即原告公司負賠償之責。是

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、第2項、第185條、第544

條、公司法第23條第1項之規定，請求被告連帶負賠償責

任，即屬有據。被告辯稱原告公司未受有損害或非刑事判決

之直接被害人，不得提起本件附帶民事訴訟云云，尚非可

採。

三、原告得請求賠償之金額為何：　

(一)原告公司之董事於102年7月26日曾達成以5.3億元購買本件

系爭房地之共識，然被告張連生為再度提高系爭房地之購買

價格，而隱匿江庭芳建築師出具鑑價報告之結論及法院指定

拍賣底價之重要資訊，致使原告公司董事於102年7月30日之

董事會達成以不高於6.1億元購買系爭房地。從而，富驊航

太公司最終以6億905萬6,000元之高於5.3億元之價格，向全

特公司購買系爭房地，則富驊航太公司因被告之行為，共溢

付7,905萬6,000元之買賣價金(計算式：6億905萬6,000元－

5.3億元＝7,905萬6,000元)，應堪認定。

(二)其次，原告公司與富驊生物公司係分別投資1.8億元及1.2億

元成立富驊航太公司，此為兩造所不爭執，是原告公司就富

驊航太公司之持股比例為60％【計算式：1.8億元÷(1.8億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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＋1.2億元)＝0.6)，則依原告公司對富驊航太公司之持股比

例計算原告公司之損害即為4,743萬3,600元(計算式：7,905

萬6,000元×60％＝4,743萬3,600元)。是原告得請求被告賠

償之金額為4,743萬3,600元，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，

不應准許。

四、被告另辯稱：鈞院107年度金訴字第81號刑事判決業已宣告

沒收犯罪所得7,905萬6,000元，該犯罪所得本應依法發還予

被害人，原告所受損害即將因此而受填補，故原告即無權利

保護必要；倘若被告張連生獲無罪判決，原告請求亦失所附

麗，如原告本件請求之損害賠償與刑事判決之沒收同時成

立，反而有違損害填補原則。且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之契約

當事人為富達航太公司(按即富驊航太公司)與全特公司，現

因二公司合併，富達航太公司承受全特公司之所有債權債

務，富達航太公司因高買系爭不動產所受之損害，與全特公

司因高賣系爭不動產所獲之利益，已發生混同之法律效果，

依損害填補原則，富達航太公司所受損害已獲填補，自無再

由原告向被告張連生請求之理云云。惟查：(一)前開刑事判

決雖宣告7,905萬6,000元之犯罪所得，除應發還被害人、第

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，沒收之。然該犯罪所得並未

扣案，將來原告是否得以請求發還獲得賠償，尚未可知。且

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所定「除應發還被害人、第三人或

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，沒收之」，必須被害人、第三人或

得請求民事損害賠償之人已請求並且經法院確認其發還數

額，甚或已取得民事執行名義，已得實際發還者，始生封鎖

沒收或追徵之效力，而得自始排斥刑事法院為沒收或追徵之

諭知(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5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)。

由此可見，被害人、第三人或得請求民事損害賠償之人，如

欲請求發還犯罪所得，必須已請求並且經法院確認其發還數

額，甚或已取得民事執行名義，已得實際發還者，始得排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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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法院為沒收或追徵之諭知。是原告仍有訴請被告賠償之

必要。(二)次按損害如於行為時確已發生，倘未填補損害，

不因其後獨立之原因發生而謂損害未曾發生(最高法院106年

度台上字第406號民事判決參照)。查富驊航太公司所受增加

系爭房地取得成本7,905萬6,000元之損害，於其向全特公司

買受系爭房地之時即已發生，縱富驊航太公司與全特公司合

併後有權利義務混同之情形，然此係因其後二公司合併之獨

立因素發生，非得執以遽認富驊航太公司原所受損害已受填

補。是被告前開所辯難認可取。 

五、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

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

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

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。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

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

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

利率為5%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、第203

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係損害賠償之債，以支付金錢為標

的，無確定期限，又未約定利率，則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

送達被告翌日即被告張連生自108年3月5日起(見重附民卷第

59頁之送達證書)、被告張永達自110年12月3日起(見本院卷

第193頁之送達證書)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

計算之利息，於法有據。
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、第2項、第185

條、第544條、公司法第23條第1項之規定，請求被告連帶賠

償4,743萬3,600元，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被

告張連生自108年3月5日起、被告張永達自110年12月3日

起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

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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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，經核原告

勝訴部分，並無不合，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；

至原告敗訴部分，其假執行之聲請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

據，應併駁回之。

八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

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自無逐一詳予

論駁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　

九、據上論結：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、一部無理由，因此

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一庭    法　官　毛崑山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童淑敏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